
填妥後交回台新銀行法管建北分行現金管理作業組或交由本行全省分行櫃檯人員代收                                    DD_11112 台新帳戶專用版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信用卡自動轉帳扣繳專屬授權書 

謹說明辦理自動轉帳扣繳信用卡帳款注意事項如下：(本授權書僅限正卡人以台新銀行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1. 除因授權人未完整填寫本授權書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台新銀行將於收到本授權書後 30 個工作天內完成

設定，自台新銀行審核生效後之次月，月結帳單上將會列印自動轉帳扣繳通知；未辦妥前，請自行繳納，以

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或違約金。 

2. 若當期信用卡帳單繳款截止日非台新銀行營業日，則台新銀行將於次一個營業日進行轉帳扣繳。 

3. 如持卡人以綜合存款帳戶辦理扣繳，當該帳戶之存款餘額不足時，可能會扣及該帳戶的定期存款或可透支金

額。 

4. 帳戶持有人（非持卡人）如擬變更授權扣款金額或欲終止委託台新銀行代繳持卡人信用卡帳款時，得不經持

卡人同意，逕由帳戶持有人填寫終止自動轉帳付款通知書，並交付予台新銀行辦理終止自動轉帳扣繳委託，

惟台新銀行將主動通知（包括但不限於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情事。台新銀行完成終止委託手續後，持卡

人應自行依信用卡帳單上所載其他繳款方式辦理信用卡繳款事宜，若有遲誤繳款期限者，持卡人應依台新銀

行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約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5. 若持卡人持有本行一張以上之信用卡(同信用卡類別：如一般卡)，持卡人之帳單將會合併計算，亦僅適用同繳

款方式，故若持卡人原本Ａ卡設定自動扣款，申辦Ｂ卡時亦同為自動扣款(除非終止自動扣款設定) 。 

 立授權書人基本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本授權書) 

 扣繳項目及金額 (可複選; 請務必勾選)  

 授權自動轉帳扣繳帳戶 (※請勿提供『證券交割帳戶』辦理自動轉帳扣繳) 
特定卡別之持卡人若使用 Richart 存款帳戶(帳號前四碼 2888)扣繳同一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信用卡帳款，特定卡別當期帳款之回

饋金將全數自動轉存入 Richart 存款帳戶，特定卡別與詳細活動辦法請參閱台新銀行官網。 

提醒您：以上資料若有塗改或描寫處，請簽蓋存款開戶原留印鑑 

存戶本人簽章(請蓋存款開戶印鑑) 

 

 

 

當您授權簽章後即表同意遵守約定條款, 並均己

詳細審閱無誤 

以下由台新銀行填寫 以下由台新銀行審核簽章 

 

 

 

授 權 日 期 :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核章         日期            主管        經辦         日期           

正 卡 人 

姓          名 

 正 卡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正 卡 人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產品別 信用卡帳款授權扣繳金額 (請務必勾選一項) 

□ 無限卡(代碼：055) (限環球/亞洲無限卡) □ 當期應繳總額 □ 最低應繳金額 

□ Mercedes-Benz/smart 卡(代碼：100) □ 當期應繳總額 □ 最低應繳金額 

□ 一般台新銀行信用卡(代碼：001) (除上述卡片外其他信用卡) □ 當期應繳總額 □ 最低應繳金額 

開 戶 人 姓 名 

（ 同 存 摺 戶 名 ） 

 開 戶 人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公 司 戶 請 填 寫 統 編 ) 

          

銀行 分行別 科目別 存戶帳號 

台新銀行               



填妥後交回台新銀行法管建北分行現金管理作業組或交由本行全省分行櫃檯人員代收                                    DD_11112 台新帳戶專用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授權條款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為便於支付上述身分證統一編號之持卡人（包含同一歸戶下之附卡持卡人）持

用台新銀行所發行之各類信用卡產品（下合稱「信用卡」）之消費帳款，依本授權書之規定辦理轉帳扣繳。謹授

權台新銀行為支付該等款項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條款： 

1. 授權人謹授權台新銀行於付款期限內，按期自授權人於台新銀行所開立存款帳戶內之存款餘額，自動扣取持

卡人於台新銀行之各信用卡消費帳單之當期應繳總額或最低應繳金額，代持卡人支付帳款，而無須另憑授權

人之取款條憑證。 

2. 如授權人前述帳戶之存款餘額不足且未如期補足或因其他可歸責於授權人之原因，致不能如期支付帳款時，

台新銀行並無代為付款抵扣或墊款之義務；惟台新銀行仍會將當時帳戶餘額全數扣除，且就該不足額或該次

扣款失敗之部份，將於繳款截止日後之第二個工作日進行第二次扣款。例如：立授權書人之繳款截止日為

111/12/7，如當日扣款失敗或扣款不足時，則台新銀行將於 111/12/9 進行第二次扣款。 

3. 授權人同意確保台新銀行不致因擔任持卡人支付款代理人而負擔任何費用或遭受任何損害或損失，倘台新銀

行因此發生任何費用或損失索賠時，授權人應立即如數繳付台新銀行。 

4. 若授權人擬變更扣款金額或撤銷本授權行為時，需以書面通知台新銀行（如授權人亦為信用卡持卡人時，得

以來電台新銀行服務專線(02)2655-3355 辦理）。 

5. 授權人同意本項之自動扣繳服務將因該授權扣繳項目中所勾選之產品別皆停用且各該信用卡產品皆無帳務交

易達三個月（含）後即自動終止各該產品別之扣繳，台新銀行將不另行通知。 

6. 授權人於簽立本授權書時，若非台新銀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而於新申請信用卡時填具本授權書，倘授權人所

申請之信用卡未獲核發，則本授權書即自動作廢；惟如授權人於簽立本授權書時已持有台新銀行信用卡且已

辦理自動扣繳而填具本授權書者，即視為授權人變更自動轉帳扣繳之帳戶，並以本授權書所載之帳號及授權

扣繳金額為準，如授權人於簽立本授權書時新申請之信用卡縱未獲核發，本授權書仍屬有效，台新銀行仍得

據此辦理授權扣帳事宜。 

7. 授權人提供本人台新銀行/非台新銀行存款帳號以供正卡持卡人扣繳信用卡款之授權人個人資料，台新銀行將

於本授權書範圍內蒐集及處理授權人的個人資料，另有關授權人權利行使之方式，請詳台新銀行官方網站。 

8. 授權人同意若日後有變更印鑑，此授權書仍然有效；不論簽立授權人申請之信用卡核發與否，本授權書一律

恕不退還，且一經終止即自動作廢。 

9. 授權人於當期帳單繳款日前，若有繳款、爭議款等情形，台新銀行會先扣除上述金額，以當期帳單應繳總金

額或最低應繳金額之剩餘應繳金額，自授權人指定之銀行帳戶扣款，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詳細說明，請洽台新

銀行客服人員。 

10. 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定告知事項請詳台新銀行官網說明。 

  

 

 10487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7 號 B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金管理處建北分行  

   現金管理作業組 收     24 小時服務電話：(02)2655-3355 按 1 

廣 告 回 信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 台 字 第 0 5 4 8 6 號 

免 貼 郵 票 

 

限 時 專 送 

 

 


